金融学院学生素质综合测评附加分
实施细则（试行）

[bookmark: _GoBack]综合测评得分=德育素质测评得分*15%+智育测评得分*60%+身心素质测评得分*10%+美育劳育素质测评得分*15%，
德育素质测评得分=基础分（80分）+加减分，满分100分，
智育素质测评得分=[（所学各门课程的学分×相应课程的成绩）／（所学所有门课程的学分）]，
开设体育课程的年级，身心素质测评得分=体育课成绩*50%+体质测试成绩*20%+加分（不超过30%），满分为100分；
不开设体育课程的年级，身心素质测评得分=体质测试成绩*80%+加分（不超过20%），满分为100分，
美育劳育测评得分=基础分（40分）+加分，满分100分。



德育素质测评附加分

一、德育奖分 
（一）受到国家级表彰
（表彰意思是表扬并嘉奖。它通常用于对个人或集体在某方面的突出表现或成就给予正式的认可和奖励。）
一级表彰：20分
二级表彰：18分
三级表彰：15分
（二）受到省、部级表彰
一级表彰：15分
二级表彰：13分
三级表彰：10分
（三）受到地、市、厅级表彰
一级表彰：10分
二级表彰：8分
三级表彰：5分
（四）受到学校通报表扬（或校外以单位名义表示感谢），部门或二级学院表彰
加2分 如：优秀团员、优秀团干、优秀青年志愿者、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
（五）其他
学代会代表、团代会代表、青马工程培训结业加2分
......
注：同一事迹多次受表彰或表扬的，按最高级别加分，不累计加分。经学校或学院研究认为应当加分的其他情况，酌情加分。
二、德育惩分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在综合测评中扣分。
1、本学年度，学生违反校规校纪，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的，扣20分；受到记过处分的，扣15分；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扣10分/次。受到警告处分的，扣6分/次，受学校、学院（部）级通报批评，分别扣4、3分, 受团学组织撤职处理扣5分。
2、违反《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但不够处分者，每次扣2分。本学年度在学校宿舍检查评比中，宿舍卫生被评为不达标者，宿舍成员不得评为三好学生。
3、无故不参加政治学习、组织生活、班级活动及校、院规定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扣2分；
4、违反课堂纪律（包括晚自习），旷课扣3分/节，迟到、早退扣1分/次，多次者累计扣分；学风巡查违规违纪扣8分（与违反课堂纪律累计扣分）；一科课程考核成绩不及格者，扣10分/门，其他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5、学风不端，违反考试纪律、违背学术、研究、竞赛等活动中诚信等扣10分；
6、违反宿舍管理规定，晚归、不归、宿舍卫生不合格扣3-5分；
7、学期开学，无故不按照学校规定时间返校报到、注册或办理相关手续者，视情节严重扣2-4分/次。
8、恶意欠费，有失诚信，视情节严重扣2-5分；
9、有失社会公德、扰乱公共秩序、违背校园文明的言行，不听教职工或管理人员劝阻，尚不够纪律处分的，扣2分/次。
10、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或者其他造假行为为自己谋利的，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扣6－15分/次。
11、参加非法组织活动者，视情节轻重扣11-20分。
12、凡参与有损于国家安全、荣誉、利益和危害社会秩序活动的，参加非法组织或其它非法活动的，经查实，除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外，实行一票否决，德育素质测评得分按0分计；
注：以上扣分项中，因同一次事件被多次处置的，按最高分扣一次。
德育测评成绩
1、德育测评分=基础分（80分）+奖惩分
2、德育测评分超过100的按100算  



身心素质测评附加分

1、与运动会、体育运动有关的计入身心测评分
2、加入篮球队、足球队等运动团体者  3分 
（1）篮球队、足球队团体获奖评分标准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校级
	10
	8
	5

	院级
	5
	4
	2


集体项目主力队员（由体育部认定）加全部分数，非主力队员加分减半，可同时参加数项可兼得，但同一项目或赛事只取最高级别加分。
（2）参加运动会的运动员训练刻苦并坚持到底    2分
（3）运动会破省记录  18 分   校记录  10分
（4）运动会前八名记分如下：
	
	1
	2
	3、4、5
	6、7、8

	分数
	10
	8
	5
	3


3、心理健康类教育活动
（1）按时参加心理健康测试普查加2分，未按时完成扣2分
（2）参加院级、校级、地市级、省级、国家级心理健康活动分别加 1、2、5、8、10分，不与获奖累计。
4、参加各类休育竟赛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获奖
	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国家级
	25
	23
	20
	8

	省部级
	20
	18
	15
	5

	地市级
	15
	13
	10
	2

	校级
	10
	8
	5
	——

	院级
	5
	4
	2
	——

	班级
	3
	2
	1.5
	——



经遴选参加比赛（省级及省级以上）但未取得名次或获奖的，原则上加分不超过2分。参加休育赛事并取得名次或获奖的，集体项目主力队员（由休育部认定）加全部分数，非主力队员加分减半，可同时参加数项可兼得，但同一项目或赛事只取最高级别加分。
注：积极参与日常体育训练加2分；如（健美操校队队员参加日常训练一年）



美育劳育素质测评附加分

1、综合能力素质 
（1）班委
在班级任职班干部加5-10分，具体分数由辅导员根据班级工作具体情况确定。
（2）学生会等学生组织  
金融学院大学生团学工作量化加分表
	分档
	A
	B
	C
	D
	E
	F

	校级
	正职
	副职
	部长
	副部长
	干事
	----

	院级
	----
	正职
	副职
	部长
	副部长
	干事

	加分
	10
	8
	7
	6
	6
	5

	说明：1.各级团委、学生会简称“团学”；2.班干和干部身兼数职取最高分，不叠加；3.校内各社团，只有社长、副社长比对院级部长和副部长加分，干事不加分。4.学生组织要分清是社团还是学生组织。


学生干部考核（由金融学院团委组织部负责牵头考核）
考核学生人员：各班班长、团支书、各委员、院级学生组织干部

	
	院级学生干部
	班级班长、团支书、各委员

	优秀
	6
	4

	良好
	3
	2

	不及格
	-2
	-2


注：身兼多职者只能选取一个干部考核加分；
2、 创新素质——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等各类活动获奖分数评定（与身心素质测评部分不累计加分）
（1）国家级获奖
	类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A
	35
	33
	31
	15

	B
	33
	31
	29
	12

	C
	31
	29
	27
	10

	D
	29
	27
	25
	9

	其他
	27
	26
	25
	——


（2）省级获奖（省教育厅等正规行政单位颁发）
	类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A
	25
	23
	21
	10

	B
	23
	21
	19
	8

	C
	21
	19
	17
	6

	D
	19
	17
	15
	4

	其他
	17
	16
	15
	——


（3）市级获奖
一等奖15分/次
二等奖12分/次
三等奖10分/次
优秀奖4分
（4）校级获奖
一等奖10分/次 
二等奖7分/次
三等奖5分/次
优秀奖3分
（5）学院获奖
一等奖5分 
二等奖4分 
三等奖3分
优秀奖2分
（6）在班级中获奖
一等奖3分 
二等奖2分 
三等奖1.5分
没获奖学生每参加一次活动可加0.5分，最多累计不能超过3分。
注：
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活动中团体奖：
队长/团队负责人根据分数的100%计算
成员顺位2-3根据分数的80%计算
成员顺位4-5根据分数的60%计算
其余成员根据分数的50%计算
3、审美素养
（1）参加校大学生艺术团或艺术类社团，积极参与日常排练和活动加2分；
（2）参加各级艺术表演、展览、比赛活动2分，分类别可叠加
（3）参加艺术鉴赏活动以及其他艺术类、文娱类校园文化活动加2分；
（4）在相关活动中获得个人或集体荣誉，根据“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获奖分数—C类”评定；
4、劳动素养
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在相关活动中获得个人或集体荣誉，主要包括
（1）参加文明校园、文明寝室创建等活动2分；
（2）参加劳动技能和劳动文化宣传、展示和竞赛等校园文化活动2分；
（3）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2分，按类别可累加；
（4）参加实习实训、专业服务活动2分。
注：如在活动中获奖则按照“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获奖分数—C类”评定。
5、获各类专业（职业）技能（水平）资格
职业证书最低级别加5分，每高一层次（级）加5分。
如：银行从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教师从业资格证、初级会计从业资格证等
注：
（1）通过英语四级、英语六级分别加2分。
（2）获得国家计算机二级证书加2分。
（3）通过普通话考试，等级在二乙以上加1分。
6、其他
（1）参加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立项的科研项目、创新创业训练及实践项目或技术开发项目：结项后根据“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获奖分数—B类”三等奖评定。（在学校里面申请了项目入驻有空间也根据“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获奖分数—B类”三等奖评定）
（2）公开发表论文，分以下几种情况加分：（此项认定联系导员）
①发表学术科研论文被SCI、EI、ISTP、CSSCI系统检索，加20分/篇；
②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科研论文，加10分/篇；
③在其他学术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科研论文，加6分/篇；
④在其他公开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等文章，加1～3分，每学年累计得分不超过10分。
⑤学术科研论文是由集体完成的，其成员分属第一、第二、第三作者及以后的，按个人对应分值的80%、60%、40%加分。
（3）学生以第一、第二作者身份正式出版的专著或编著，加分如下：（此项认定联系导员）
①国家级出版社，加20分；
②省部级出版社，加12分；
③其它出版社，加6分。
其他参加编写人员减半加分。
（4）获得国家专利、软著的，分以下情况加分：（此项认定联系导员）
①国家发明专利，学生姓名排名前5的，加10～15分；
②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学生姓名排名前5的，加6—10分。
③软著学生姓名排名前5的，加6—10分。
（5）各种证书（除了与学习相关的证书）
如：无偿献血证：2分/次（每学年2次，两次时间跨度为6个月）
（6）寝、教室评比
①优秀寝室 寝室长 2 分 成员 1 分（可累加）
②较差寝室 寝室长 -2分 成员-1 分（可累加）
③使用违规电器全员每人扣5分/次（无下限）
（7）班级服务
为班级参加相关活动（自愿参加校、院比赛、讲座等）每次加0.5/分 上限3分。日常帮助老师，如：班助加5分（若是本班班干帮助本班老师，分数不叠加)
（8）青年大学习
所有期完成3分
（9）各类聘书
参照各类获奖证书对应级别的三等奖加分，如铜陵学院征兵工作站颁发大学生征兵宣传大使聘书，参照校级三等奖加分。各类社团学生干部聘书不再加分。
备注：
1) 班委做班里的一切活动不再另加分；
2) 学生干部有获奖的可在原来的基础上另加分；
3) 同一活动同时获校院奖项的不重复加分（如参加校级比赛获得名次被推向省级也获得名次）取其最高分；
4) 获奖证书应按所发证书的日期所在的学期加分（如2023年—2024学年，评选的时间跨度为2023年9月—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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